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中信海洋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

交易所網站（www.szse.cn）及指定的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

關於部分募投項目結項並將節餘募集資金永久補充流動資金的公

告。中信海洋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

司。 

 

http://www.szse.cn/
http://www.cninfo.com.cn/


1 

 
 

证券代码：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2024-008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

资及项目投入等情况，拟对“飞机购置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19号文核准，同意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69,699,717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69,699,717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 6.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03,048,160.50 元，扣除各项不含

税发行费用 21,801,523.9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1,246,636.56 元。上

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全部到位，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大信验字[2021]第 1-00118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的公告》，公司

董事会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项目情况调整

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飞机购置项目  33,900.00   33,900.00   30,000.00  

航材购置及飞机维修项目 61,300.00  61,300.00   45,6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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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40,800.00  40,800.00  32,437.40  

合计 136,000.00  136,000.00   108,124.66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

联合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81,039.52 万元，尚可使用

额度为 27,085.1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额度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

用金额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可使用额度

(万元) 

飞机购置项目   30,000.00  24,059.98 5,940.02 

航材购置及飞机维修项目  45,687.26  24,542.14 21,145.12 

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32,437.40  32,437.40 - 

合计 108,124.66  81,039.52 27,085.14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资金节余情况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本次结项项目为飞机购置项目。2021年 9 月 29日，公司与直升机供应商青

岛联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6架 H135直升机购销合同》。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6 架 H135 直升机采购，累计支付飞机购买款

24,059.98万元。所购直升机均已交付并投入运营。 

（二）募集资金节余原因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及汇率波动的影响，最终实际购机价格低于预估价格，因

此完成既定购置计划后仍有募集资金节余。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约 5,940.02 万元（含扣

除手续费等后的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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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

投项目的实际进展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需要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本事项提请公司 2024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飞机购置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信海直“飞机购置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报备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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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 7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零二四年二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劉正均  

先生及王國權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于洋女士、張麟先生、
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穆國新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中國中信股
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
及田川利一先生。 

 


